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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响应市场需求和满足固态微波源产品质量提升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济南晶芯半导体有限公司联合相关单位共同提出《固态微波源通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制定计划。
（二）制定背景及目的
固态微波源是一种利用固态电子器件(如半导体器件、固态微波功率放大器等)产生微波信号的装置。相较于传统的磁控管和速调管，它在多个领域展现出了显著的优势。首先，在医疗美容领域，固态微波源凭借频率稳定性高、功率可调性强及控温精准(±1℃)等优势实现了肿瘤精准消融、非接触理疗、局部脂肪选择性破坏及术后康复，这些都显著降低了对健康组织的损伤；其次，在能源领域，其高稳定性还可以保障石油化工重质油轻质化过程的均匀加热与高效转化；而在微波照明方面，其驱动的全光谱光源可提供无频闪、高显色性照明，满足手术对光环境的严苛要求；此外，在半导体制造中，固态微波源作为PECVD与MPCVD工艺的核心能量源，可助力高质量薄膜制备与金刚石材料的低温可控沉积。因此，固态微波源凭借其难以替代的技术价值，其应用和需求将会不断增长扩大，固态微波源技术将成为工业、医疗、能源、环保、科研等多个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部件。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固态微波源正逐步取代传统电真空器件，成为推动多个行业装备升级的关键力量，但其技术水平的差异性已成为制约多个行业装备升级的瓶颈。此外，由于市场上缺乏可参考的固态微波源的生产指导标准及规范，导致不同厂家生产的固态微波源在性能、安全性和可靠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不仅影响了用户的使用体验，也给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挑战。为此，制定与固态微波源有关的标准变得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制定《固态微波源通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将为生产固态微波源提供科学合理的指导规范，有利于保障固态微波源的生产质量，进而有助于减少因产品质量问题而导致的产品事故、有利于保护用户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此外标准的制定与发布，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企业加大对固态微波源的研究，这不仅有利于提升产品的质量、增加企业自身竞争力，也有助于推动固态微波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编制依据
本标准立足于国家出台的有关半导体器件的相关标准，结合起草单位的生产实际，旨在提供一项具有科学导向的固态微波源通用技术标准。本标准格式按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执行。
（四）编制过程
1、项目立项阶段
由济南晶芯半导体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的技术人员共同成立了标准起草组，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和实施计划，研究分析固态微波源领域标准制修订情况和行业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结合起草单位的技术研究成果和生产检验经验，多次召开内部研讨会议，确定了标准名称。并向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提交了《固态微波源通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制订申请，完成该项团体标准的立项工作。
2、理论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组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外技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标准的制定原则，结合起草单位在固态微波源方面的技术研究成果和生产检验经验，为标准的起草奠定了基础，为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了方向。
3、标准起草阶段
标准起草组通过调研国内外相关标准，结合固态微波源的技术和应用要求，拟定标准框架（涵盖工作环境、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组织专家团队开展专题研讨，确定固态微波源的技术内容和编写标准草案条文，明确固态微波源的技术要求（包括外观质量、外形尺寸及允许偏差、电性能、控制系统、环境适应性、安全性、电磁兼容性和可靠性）和试验方法，再对固态微波源的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进行规定；同步征求固态微波源领域和制造行业内的企业、专家意见，反复修订完善文本，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行业适用性，形成了《固态微波源通用技术规范》（标准草案稿）。
4、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稿之后，标准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框架、标准具体内容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正式形成《固态微波源通用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形成征求意见稿后，标准起草组通过线上、线下等渠道进行广泛征求意见；同时组织专家论证会，重点研讨固态微波源技术要求的合理性、适用性和科学性，以及对试验方法的可操作性进行深入研讨；对收集的书面意见进行系统汇总、分类整理和逐条分析，由标准起草组研究采纳或回复，对存在争议的条款组织专题论证，形成意见处理汇总表；根据反馈意见对标准内容进行多轮修改完善，确保各方关切得到合理回应，最终形成标准《固态微波源通用技术规范》（送审稿）。
5、专家审核
本标准拟定于2026年3月开展专家审核工作。
6、发布
本标准拟定于2026年3月发布并实施。
（五）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1、主要起草单位
济南晶芯半导体有限公司、扬州弘思百佳科技有限公司、纵坐标（江苏）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工作内容
（1）济南晶芯半导体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标准制定过程的协调工作；负责标准制定工作，资料查询、标准正文及编制说明、标准草案起草、方法验证等工作。
（2）扬州弘思百佳科技有限公司、纵坐标（江苏）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主要参与资料查询、标准正文草案修改、方法验证等。
2、 标准编制原则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编写。为使本标准具有先进性、适时性和实用性，且同时满足公开、透明、公平和公正要求，标准起草组严格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工作：
1、标准的科学性、协调性和一致性；
2、标准实施中的适用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包括8个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固态微波源的工作环境、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工作频率为2.4 GHz～2.5 GHz和5.725 GHz～5.875 GHz的固态微波源。
2、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 5959.6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6部分： 工业微波加热设备的安全规范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6895.21 低压电气装置 第4-41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
GB/T 30790.5 色漆和清漆 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 第5部分：防护涂料体系
GBZ 2.2-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
GJB 899A 可靠性鉴定和验收试验
GJB 2650 微波元器件性能测试方法
GJB 5847-2006 射频和微波固态放大器通用规范
YY 9706.102-2021 医用电气设备 第1-2部分：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的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3、术语和定义
对“微波”、“固态微波源”、“工作电压”、“占空比”、“电压驻波比”等术语进行了界定。
4、主要技术内容
第四章 工作环境：本章节对固态微波源的工作环境进行了规定。
第五章 技术要求：本章节对固态微波源的技术要求进行了规定。包括：外观质量、外形尺寸及允许偏差、电性能、控制系统、环境适应性、安全性、电磁兼容性和可靠性。
第六章 试验方法：本章节对固态微波源技术要求的试验方法进行了规定。
第七章 检验规则：本章节对固态微波源的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要求进行了规定。
第八章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本章节对固态微波源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进行了规定。
3、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在《固态微波源通用技术规范》的编制过程中，主要围绕固态微波源的技术要求开展了系统性验证工作。通过对固态微波源的电性能、环境适应性、安全性、电磁兼容性和可靠性等核心技术内容进行试验验证，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和相关标准，收集整理了固态微波源的技术资料，再结合行业调研和专家论证，对固态微波源技术要求的适用性和合理性进行系统性的检验，为标准的起草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4、 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5、 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为固态微波源的生产和检验提供科学的指导，可有效提升固态微波源的生产技术水平、淘汰落后产能，保证固态微波源的使用性能和稳定性，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生产成本和推动绿色制造。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有助于增强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推动固态微波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6、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应向相关企业进行宣传、贯彻，推荐此标准。标准编制小组定期与相关企业进行交流和征求意见，关注标准的实施效果，注重实施信息和反馈意见的收集、梳理、研究，以此促进标准的有效实施，确保标准的适宜性和有效性。
10、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首次发布。
11、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固态微波源通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起草组
二零二六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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